
男子欲跳河被民警救起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沈增辉

本报讯 近日， 浦东公安分局凌桥派

出所成功救助一名酒后跳河轻生男子。

8 月 24 日午夜， 凌桥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 辖区内江东路 129 号附近有一

醉酒男子在河边哭喊， 有跳河的可能。 值

班民警立刻赶赴现场。 到场后民警发现男

子已跳入河内且出现呛水情况。 紧急关

头， 他与一名热心市民跳进河中展开救

援， 由于男子一心寻死， 给救援工作带来

不小难度。 在众人合力帮助下， 该男子被

拉上了岸。 为防止再发生意外民警将他带

到派出所醒酒并开展劝导。 经了解， 男子

因夫妻感情纠纷心生不快， 醉酒后萌生轻

生念头。 事后男子对自己轻生行为感到后

悔并由家属带回。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杨浦区人民

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近

三年杨浦检察机关办理的危险

驾驶犯罪案件进行通报。 据统

计， 近年来危险驾驶案件数量

逐年上升， 2017 年 9 月至今，

杨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提起

公诉 461 人， 其中涉案被告人

多为小初高中文凭， 年龄段大

多集中在 25 岁到 45 岁之间，

男性为“主力军” 占比高达

95.2%。

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介

绍， 近年来危险驾驶案件呈

现出以下特点： 涉案被告人

年龄段大多集中在 25 岁到 45 岁

之间， 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多为

小初高中文凭， 职业分布较为

多元， 既有无业人员， 也有农

民、 工人， 还有公司职员、 教

师等； 男性成员为危险驾驶案

件 的 “主 力 军 ” ， 占 比 高 达

95.2%， 女性人数仅 8 人， 占比

4.8% ； 其中多为无前科犯罪，

曾受刑事处罚者仅 12 人， 占比

7.2%； 从案件办理来说， 96%以

上案件适用认罪认罚， 刑期多在

拘役一个月至二个月。 值得注意

的是， 今年杨浦检察院办理了 3

起追诉“同车人” 案件， 依法打

击了借车给他人酒驾的行为， 给

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

男司机是危险驾驶案“主力军”

家政APP注册保洁员上门服务多次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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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没骑“红包”却被领走了
男子涉嫌骗取红包奖励等共计15万余元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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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一名来沪旅游的游

客， 被宾馆旁便利店里的洋酒勾起

了酒瘾， 一天之内 5 次从中偷酒

喝， 终让自己留在上海服刑。 近

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

罪对被告人宋某甲提起公诉， 经黄

浦区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宋某甲

犯盗窃罪， 判处拘役 3 个月 15 日，

并处罚金 1千元。

5 月 7 日是宋某甲到上海旅游

的第 3天， 当天中午他到暂住酒店旁

的某便利店内打算购买食品， 在结账

时看到货架上有自己爱喝的洋酒， 便

趁店内营业员不注意， 偷了一瓶 350

毫升的芝华士 12 年威士忌， 藏在口

袋中带回酒店。

喝完一瓶 ， 宋某甲觉得不尽

兴， 又分别于当天下午 2 点、 3 点

以及晚上 10 点左右， 3 次至该便利

店内， 以相同方式偷得 700 毫升红

牌威士忌、 200 毫升尊尼获加黑牌

威士忌和 700 毫升芝华士 12 年威

士忌各一瓶， 并于当晚将其中 2 瓶

酒喝光。

次日上午 9 点多， “酒壮贼人

胆” 的宋某甲竟又一次进入便利店

内， 偷取一瓶 200 毫升芝华士 12 年

苏格兰威士忌。 当晚， 公安人员于酒

店房间内将正在饮酒的宋某甲抓获，

并缴获已被宋某甲饮用过半的 700 毫

升芝华士 12 年威士忌、 200 毫升芝

华士 12年苏格兰威士忌。

短短一天 5次盗窃， 宋某甲这回

真是“喝大了”！

□见习记者 谢钱钱

本报讯 男子利用车主“怕

麻烦” 的心理， 在光天化日之下

屡屡“碰瓷”， 短短 2 个月内竟

作案得手 10 余次。 近日， 普陀

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 发

现当事一方有“碰瓷” 嫌疑， 配

合派出所民警侦破这起“碰瓷”

诈骗案件， 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8 月 19 日， 普陀公安分局

白丽路派出所接到普陀分局交警

支队移交案件： 交警部门在处理

一起交通事故中， 发现当事一方

袁某有“碰瓷” 诈骗的嫌疑。

原来当天， 因一起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碰擦事故， 市民毛女士

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陪同下与袁

某约好至普陀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事故审理大队处理事故。 民警在

回看事发公共视频时发现， 当时

毛女士驾驶的机动车停在新村路

新沪路口准备右转， 当非机动车

道直行车辆全部驶过路口后， 毛

女士的车开始缓缓右转。 这时，

原本慢慢悠悠骑着电动自行车的

袁某突然加速出现在毛女士的机

动车前， 与车辆接触之后倒在地

上。 接着 ， 袁某又提出赔偿

2000 元， 包括医疗费和修理电

动自行车费在内。 恰巧正是保险

公司简易理赔的上限。 种种巧

合， 让民警当即警惕了起来。 很

快， 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发现

了端倪， 近两个月内， 袁某的电

动自行车在本市范围内共计发生

了 18起交通事故。

经调查， 自今年 6月起， 犯

罪嫌疑人袁某先后制造交通事故

假象 10 余起， 诈骗他人钱财共

计 7000 余元， 诈骗所得均已被

其挥霍一空。 8 月 20 日， 犯罪

嫌疑人袁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普

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张熠

本报讯 互联网为家政服务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带

来安全隐患。 家政 APP 注册保洁

员李某某便动了歪脑筋， 在上门服

务时， 趁雇主不备多次盗窃钱财。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此

起案件。

2018 年， 80 后李某某在家政

服务 APP 上注册成为一名保洁人

员。 今年 3 月 16 日， 李某某通过

APP 派单来到普陀区吕女士家中

打扫卫生。 当李某某打扫到卧室电

视柜时， 发现电视柜抽屉没有上

锁， 想着自己在手机上赌博欠下很

多钱， 李某某萌生了歹念。 观察到

吕女士没有注意， 她悄悄拉开了抽

屉， 发现里面满满都是首饰盒子， 遂

将两枚金色戒指放进了自己右侧的裤

袋中。 这两枚戒指被李某某卖给了金

饰回收店铺， 所得钱款大部分用于手

机赌博。

顺利的盗窃经历让李某某尝到了

甜头， 一个多星期后， 李某某又萌生

了买手机的念头， 便决定在上门服务

时找机会“筹款”。 4 月 1 日， 李某

某通过 APP 派单来到普陀区张女士

家打扫卫生， 以同样的方式打开其床

头柜的抽屉， 拿走钱包里一叠不到

1000 元人民币， 放在自己左边裤子

口袋里， 由于不够自己买手机， 她折

返进卧室再擦了一遍地板， 借机又拿

走了几张钱币。

然而这次， 李某某并没有那么

“幸运”。 当天晚上 5 时 30 分时， 张

女士无意中打开抽屉， 发现其中的

2000 元人民币只剩下一半， 同时不

见的还有几张面额 10 万元的印度尼

西亚盾。 她确定自己前一天才查看过

钱款， 第二天她和老公一直在家， 只

有保洁阿姨进过房间， 又回忆起下午

打扫的细节， 卧室门被关上过， 张女

士越想越可疑，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4 月 24 日， 李某某被公安机关

拘留。 经查， 李某某盗窃人民币、 外

币、 金戒指等共计价值人民币 5000

余元。 7 月 30 日， 李某某因涉嫌盗

窃罪被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8 月 7

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李某某犯盗

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00元。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潘若�'

本报讯 通过网络平台注册

虚假共享单车用户、 虚构共享单

车“红包车” 位置等方式， 男子

骗取共享单车、 助力车红包奖

励， 邀请新用户奖励共计 15 万

余元。 近日， 记者从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获悉， 该院以涉嫌诈骗罪

对被告人邓某某提起公诉。

为提高共享单车的骑行率，

共享单车公司推出了“红包车”

业务， 即对停放在一个地方满

72 小时的自行车设置红包属性，

只要开锁激活并将车辆停放在指

定区域， 即可获得红包奖励。

2016 年， 邓某某和妻子李某某

知道“红包车” 后， 便注册多个

账号， 每天在街头寻找“红包

车” 并通过正规骑行获取奖励，

一天能赚 60多元。

之后， 奖励获取难度逐渐增

大， 邓某某夫妻开始寻觅更便捷

的获取办法。 2019 年 6 月起，

邓某某通过网络平台注册多个虚

假共享单车账户， 让李某某在家

专门用几个手机找“红包车”，

而自己则到现场找到“红包车”，

再通过虚拟定位软件修改“红包

车” 的位置， 使得共享单车系统

误以为邓某某达成骑行、 定点停

放等奖励条件， 从而获得红包奖

励， 但实际上该“红包车” 并没

有发生任何位置移动。 为了提高

效率， 二人还通过分身软件同时

登录多个共享单车账户， 一次性

操作多辆“红包车” 实现虚假位

移。

此外， 共享单车公司推出邀

请新用户可获得红包活动时， 邓

某某便通过此前获得的多个虚假

共享账号完成邀请注册， 骗取奖

励。 他还利用共享助力电单车可

以远程开关锁的便利， 通过虚拟

定位找到外省市的“红包车”，

以同样手法骗取助力车的红包。

2019 年 11 月左右， 共享单

车公司发现有大量“红包” 支付

到相对集中的几个账户内， 同时

这些“红包” 产生、 获取、 提现

的时间也相对集中。 经过调查，

他们发现这些账号存在故意制造

批量单车闲置， 在不开锁的情况

下产生位移并获取红包的情况，

遂报警。

闵行检察院审查认定， 至案

发前邓某某共计骗得共享单车

“红包车奖励”、 “邀新奖励” 15

万余元， 其行为已涉嫌诈骗罪，

于近日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同一家便利店，他24小时内五偷洋酒

“万瓷王”街头屡演“碰瓷”大戏

这种假文物骗局 你会上当吗？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嘉煜

本报讯 8 月 26 日 16 时

许， 市民张先生提着一个带着泥

土的塑料袋来到松江公安分局城

中路派出所的窗口， 与窗口民警

说袋子里的是珍贵文物， 要上缴

国家。 谁知这所谓的“文物” 竟

是赝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呢？

原来当日下午， 市民张先生

在经过辖区一处工地时， 看到一

个打扮像农民工的男子在售卖物

品， 只见该男子从一个袋子内拿

出了一尊满是泥土的佛像， 并和

张先生说是刚刚在工地内挖出来

的“文物”。 张先生觉得文物应

该上缴国家， 便以 200 元的价格

从“农民工” 手中买下了佛像，

并直接带到了派出所上缴。 颇有

经验的城中路派出所教导员张慧

一眼就看出， 此佛像为现代树脂

制造， 并非“文物”， 而其之所

以涂满了泥土， 就是为了混淆视

听来进行诈骗。 发现被骗后， 民

警在张先生的带领下前往工地查

看， 而所谓的“农民工” 早已不

知所踪。 目前， 警方正对此案开

展进一步调查。

警方提醒市民， 在工地附近

以现代树脂艺术品冒充出土 “文

物” 进行贩卖是一种典型的诈骗

手法， 请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擦

亮双眼， 避免造成自身财物的损

失。

两“狱友”出狱组“CP”重操旧业
双双落网“携手”再进警局

□见习记者 谢钱钱

本报讯 曾有盗窃前科的李某

敏和李某保， 在狱中相识成为“狱

友”。 今年 7 月初， 刚刑满释放、

本应洗心革面的两人， 竟重操旧

业， 组成扒窃“CP” （搭档） 再

次作案。 近日， 普陀警方在接报一

起街面扒窃案件后， 经侦查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 被盗现金也已悉数追

回。

7 月 10 日 8 时 19 分许， 普陀

公安分局宜川新村派出所接报了一起

扒窃案件， 报案人孙先生随身携带的

5200 元现金在骊山路延长西路附近

被盗。 接报后， 警方开展调查。 民警

通过回看公共视频， 结合现场走访，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敏和李某

保。 当天 20 时许， 民警将两人成功

抓获， 并在现场查获报警人被盗的

5200元现金。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李某敏与李

某保如实向警方供述了各自的行窃事

实。 原来两人因盗窃在狱中相识， 均

刚出狱不久， 由于一时没有工作， 便

商量“重操旧业”。 案发当日， 两人

尾随报警人孙先生至骊山路延长西路

路口， 一人负责望风， 一人则趁孙先

生在路口启动电动自行车之际， 使用

作案工具窃走了孙先生放在左侧裤子

口袋内的 5200 元现金， 得手之后立

刻逃离现场。

8 月 13 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敏、

李某保因涉嫌盗窃罪， 经检察机关批

准， 被普陀警方执行逮捕。 目前， 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